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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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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前以邮件、传真、专人送达方

式送至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成都办公楼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

春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广州凯明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李春建、王立刚、魏光源、赵其林、邹嵬、张仁旭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告全文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意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关联董事李春建、王立刚、魏光源、赵其林、邹嵬、张仁旭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告全文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意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章程

＞

修订案》。

公司《章程》修订案见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在公司成都办公楼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通知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订案

原第一百五十八条 为：

公司将在不影响后续经营和不削弱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三）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四）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时，不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修改为：

公司将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施持续、稳定、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二）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并结合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决定是否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每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

润）的

１０％

，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若

公司业绩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

实施股票股利分红。

（四）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２

、不得超过公司的累计可分配利润；

３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４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五）公司的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

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六）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将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

策程序要求等事宜，应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并及

时予以披露。 公司当年盈利但年度董事会未提出包含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董事也应发表独立意见，并及时予

以披露。

（七）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公司将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不限于电话、邮件、投资者关系管理互动平

台等）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八）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长期发展等实际情况的变化，认真论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事项，调整后的利

润分配政策以维护股东权益为原则，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审议程序

及披露规则按本条第（五）款、（六）款、第（七）款执行。

（九）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报、半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十）除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外，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规划，将累积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其它资本性投资项

目，满足主营业务发展的需求。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６

股票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持有广州凯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凯明”）

９０％

的股权，原拟向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７１．０９％

的股权，以下简称

“北化集团”）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华锦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锦集团”）分

别转让广州凯明

３５％

、

４５％

的股权并放弃其增资。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各方协商情况，公司本次暂向华锦集团转让

４５％

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价

格为依据，即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２６５２

元：

１

元注册资本，公司本次转让广州凯明股权涉及的交易金额为共计

２８４．６６

万元，相关

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广州凯明股权的议案》，交易对象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下属单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所述的关联关系，关联董事李春建、王立刚、魏光源、赵其林、邹嵬、张仁旭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的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

规定，本次交易的审批权限为公司董事会，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云文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

亿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主营业务为无机化工产品、石油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原油销售；压力容器制造、热能电力开发、新产品设计开发、

技术转让、代理进出口业务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

，

３３７

，

０２２．４７

万元，净资产

７９１

，

８２２．７４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４

，

３１９

，

１７９．０８

万元，净

利润

７７

，

６６１．０１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概况

广州凯明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广州凯明

９０％

的股权，北化集团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注册地址及经营地址为广州市黄浦区大沙地东路

４０３

号、

Ｂ６０７

、

Ｂ６１１

、

Ｂ６１２

、

Ｂ６１３

、

Ｂ６１６

，法定代表人王立刚，主营业务

为批发和零售贸易。 批发：甲苯

－２

，

４－

二异氰酸酯；环氧乙烷、丙酮、甲苯、乙醇、

１－

丙醇、

２－

丙醇、

１

，

４－

二甲苯、

１

，

３－

二甲苯、

１

，

２－

二甲苯、硝化纤维素、活性炭、硝酸、乙酸酐、氢氧化钠溶液、

２－

氨基乙醇、

２

，

２

’

－

二羟基二乙胺化工原料、硝化纤维素的

批发、零售等。

２

、财务数据

广州凯明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５

，

０２７．３７ ５

，

６０７．５１

负债合计

４

，

１４４．０５ ５

，

０７０．７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８３．３３ ５３６．７５

营业收入

１１３

，

２７５．３５ ６３

，

３３８．６２

营业利润

４８３．３９ ４０２．１０

利润总额

５０９．３３ ４０６．１４

净利润

３４６．５７ ３０５．３４

应收账款

８２３．８５ ４８８．０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１５７．０２ ２８３．３４

３

、本次股东结构变化情况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北化集团

５０ １０

北化集团

５０ １０

本公司

４５０ ９０

华锦集团

２２５ ４５

－ － －

本公司

２２５ ４５

股本总额

５００ ５００

四、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广州凯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定价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经评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州凯明资产总额账面价值为

５

，

０２７．３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５

，

１７４．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４

，

１４４．０５

万元，评估价值

４

，

１９６．９６

万元；净

资产帐面值为

８８３．３３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９７７．５７

万元。

上述净资产评估值剔除本次股权转让已实施的未分配利润

３４４．９９

万元后，净资产值为

６３２．５８

万元，按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计算，股权转让价格测算为

１．２６５２

元：

１

元注册资本，公司向华锦集团转让

２２５

万元股权将获现金

２８４．６６

万元。

五、协议签署及相关安排

北化集团（甲方）、本公司（乙方）、华锦集团（丙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１

、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２６５２

元：

１

元注册资本。 丙方将支付乙方

２８４．６６

万元。

２

、股权转让交割期限及方式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丙方以货币形式将全部资金缴付给乙方。

３

、期间损益安排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起，甲、乙、丙方按照股权持有比例分享广州凯明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的期间损益归原有股东甲、乙方享有。

４

、名称变更

股权转让后广州凯明的名称拟变更为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５

、利润分配

广州凯明税后利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按下列顺序分配：

（

１

）弥补企业以前年度亏损；

（

２

）提取百分之十的法定公积金，广州凯明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其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可不再提取；

（

３

）提取任意公积金；

（

４

）向股东分配红利，每年原则上对上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应

１００％

进行分配，无其他原因应每年分配一次。

广州凯明在未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前，不得分配利润；可供分配的利润按照股东的持股比例分配。

６

、广州凯明股权转让后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

１

）董事会由

５

人组成。乙方推荐

２

人，丙方推荐

２

人，甲方推荐

１

人；监事会由

３

人组成，乙方和丙方各推荐

１

人、职工监事

１

人。

（

２

）重组后首届董事长由丙方推荐，总经理由乙方推荐，监事会主席由丙方推荐，财务总监由乙方委派。 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长由乙方推荐、总经理由丙方推荐，以后依此更替，以上高管的产生由董事会、监事会等按法律程序确定。

（

３

）股东会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董事会决议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才能通过。 股

东会、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

７

、特别约定

广州凯明的相关财务报表由乙方合并。

８

、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于协议各方盖章、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各方有权批准机构审批后生效。 非经各方一致通过，

不得终止本协议。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广州凯明业务发展、深化与其供应商华锦集团的合作，并为公司未来进一步转让广州凯明

股权、减少关联交易奠定基础。本次股权转让后，广州凯明继续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对公司财务指标和经营成果无

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华锦集团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００

万元。

八、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对该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转让广州凯明股权，有利于广州凯明业务发展，并为未来减少关联交易奠定基础。 本次股权转让的

交易定价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依据，遵循了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本项议案审议中，关联董事在审议本项议案时进行

了回避，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

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转让广州凯明股权的事项。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二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广州凯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报表；

３

、资产评估报告；

４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６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概述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第二届第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由于公司原计划转让控股子公司广州北化凯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凯明”）股权且不再纳入财务报表合

并范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仅包含广州凯明上半年的日常关联交易。 现根据各方协商情况，公司本次暂

转让广州凯明部分股权并继续将广州凯明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因此对

２０１２

年度广州凯明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了调整。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广州凯明经销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将比年初预计增加

５３

，

４００

万元，并取消因实施原股

权转让方案将产生的广州凯明经销本公司硝化棉产品

８

，

０００

万元关联交易子项。

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广州凯明向关联方采购

ＴＤＩ

产品、液体化工产品（聚烯烃类）以经销。其中：与中国北方化学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化集团”）增加

３００

万元，与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通化工”）增加

２１

，

２００

万

元，与甘肃银达化工有限公司（简称“银达化工”）增加

７

，

０００

万元，甘肃聚银化工有限公司（简称“聚银公司”）增加

１７

，

０００

万

元，与辽宁北方锦化聚氨酯有限公司（简称“北方锦化”）增加

７

，

９００

万元。除此之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未

发生其他任何变化。

（二）预计调整的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含年初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

金额

年初至披

露日已发

生数

调整后

预计金额

比年初预

计增长额

度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接受关联人委托

销售其产品

、

商

品

北化集团

１

，

５００ １

，

４８１ １

，

８００ ３００ ４４

，

０６１．７４ ４５．６５

辽通化工

２４

，

０００ １４

，

５３０ ４５

，

２００ ２１

，

２００ ３２

，

４２９．４５ ３３．６

银达化工

１０

，

０００ ６

，

５６０ １７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３４．００ ０．０４

聚银化工

１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７８１ ２７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

北方锦化

８

，

０００ ６

，

６４２ １５

，

９００ ７

，

９００ － ０

小计

５４

，

８２１ ４５

，

３１６ １０６

，

９００ ５３

，

４００ ９１

，

９７９．８８ ９５．３０

委托关联人代为

销售其产品

、

商

品

广州凯明

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

小计

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化集团”）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是隶属于兵器集团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

本

２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春建，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地为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１０

号，主营业务为销售民爆器材，

开发、组织生产和销售军用火炸药、军用防护器材，以及开发、组织生产和销售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塑料和橡胶制品、轻工产

品、建筑材料、化工机械设备等。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

，

３０５

，

１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９０２

，

８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４９

，

６２０

万元，净

利润

－８８８

万元（未经审计）。

２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通化工”）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５０．６４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云

文，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地为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区红旗大街，经营范围是无机化工产品、石油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储存销售

（以上各项试生产项目筹建）；塑料制品、建安工程、压力容器制造、普通货物运输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

，

９１９

，

６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７６６

，

２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２

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９７３

，

４４３

万元，净

利润

１７

，

１７６

万元（披露数）。

３

、甘肃银达化工有限公司（简称“银达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马建军，注册地及主

要经营地为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园化工园区，经营范围是甲苯二异氰酸脂、碳酰氯（光气）、液氯、

３１％

盐酸、水煤气及包装材

料的生产、销售（凭许可证有效期经营）；聚氯乙烯的生产、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１５

，

２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６０

，

２６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５

，

２９１

万元，净利

润

－４６１

万元（未经审计）。

４

、甘肃聚银化工有限公司（简称“聚银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注册资本

５６

，

２８７

万元，法定代表人马建军，注册地为白

银市白银区银光路

１－１

号，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含甲苯二异氰酸酯系列产品）及包装材料的生产、批发零售，化工专用设备

制造、安装。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８６

，

４９６

万元，净资产

６２

，

４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９

，

９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４８４

万元（未经审计）。

５

、辽宁北方锦化聚氨酯有限公司（简称“北方锦化”）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葫芦岛

市龙湾新区海辰路国家专利技术园区内，经营范围：

ＴＤＩ

项目的前期筹备及投资建设。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７２

，

４６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１

，

３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

，

１７６

万元，净利

润

－３

，

１４４

万元（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化集团是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共计

７１．０９％

的股权。银达化工、聚银公司、北方锦化是北化集团

的控股或间接控股子公司。 辽通化工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兵器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三）与各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与北化集团关联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额

３００

万元，与辽通化工的关联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额

２１

，

２００

万元，与银达化工的关联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额

７

，

０００

万元，与聚银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额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与

北方锦化的关联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额

７

，

９００

万元，合计关联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额

５３

，

４００

万元。

（四）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是公司系统内的长期合作对象，历年来均未发生未向公司支付款项而形成坏账的情况，信用状况好、履

约能力强。 根据关联方经营状况以及与公司合作的经验，

２０１２

年不存在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依据

广州凯明经销北化集团及下属公司、兵器集团其他成员单位的

ＴＤＩ

、液体化工等产品，是由供方根据市场情况，平衡各

地区资源，按照一致性原则，统一确定各地区市场价格。广州凯明根据终端市场价格并扣减供方规定的经销差价后结算，该

差价折算成产品价格比例，该比例与供方的全国各地经销商一致。双方约定市场经营的原则是广州凯明对客户实行先款后

货，双方不能故意占用对方资金。

（二）协议签署情况

相关协议未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广州凯明拥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资质和

１０

余年的市场运作经验， 并在华南地区拥有较为完善的销售渠道和广泛的销售

网络，

２０１０

年该公司取得了“甲苯

－２

，

４－

异氰酸酯”（

ＴＤＩ

）、液体化工经营资质。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继续作为北化集团、辽通化工

在华南地区的一级经销商，负责华南市场销售，将有助于增加广州凯明经济效益，并有利于相关方拓展华南业务市场。

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

利影响。

五、超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会议

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的关联股东北化集团、泸州北方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西安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的调整事项，系根据各方协商最新情况，对原拟转让广州凯明股权并放弃增资的方案进行

调整，广州凯明变更股权后仍继续纳入上市公司财务合并范围，相关调整增加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未

导致资金占用和公司利益损失，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调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经认真核查，所涉新增关联交易事项的运营方式和定价原则

未发生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

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独立意见详细内容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６

股票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０

：

００

。

（三）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成都办公楼（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

２０９

号火炬动力港

Ａ

区

８

栋

９

楼）。

（四）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

２

：公司《章程》修订案；

议案

３

：股东回报规划。

议案

１－２

、

３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其中：议案

１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２

为特别议案，须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７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登记。

（三）登记地点：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登记手续：

１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

委托人身份证。

２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相关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小燕、刘启锋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９２５７５９

、

８５９２５７６０

传 真：

０２８－８５９２５７５９

联系地址：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

２０９

号火炬动力港南区

８

栋

９

楼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

６１００６３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２

公司

《

章程

》

修订案

；

３

股东回报规划

。

说明：

１

、在各“表决意见”栏中，“赞成”用“

√

”表示；“反对”用“

×

”表示；弃权用“

○

”表示；不填表示弃权。

２

、对每一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的议案，投票人拥有的投票总数等于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子议案的个数。

委托人盖章

／

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长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电话、邮件和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

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中国证监会

陕西监管局 《印发

＜

关于上市公司完善现金分红政策的指导意见

＞

的通知》（陕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４５

号）的最新要求，公司需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具

体情况如下：

原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二）公司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

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若公司年度报告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三）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减扣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

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遵循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原则，采用现金、

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二）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

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三）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

的问题。

（四）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可以不实施现金分红：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的利润较少，不足以派发；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４

、非经常损益形成的利润或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５

、公司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以下情形之一的：

（

１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扩建项目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

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２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扩建项目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

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五）分红比例的规定：

公司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作特

别说明。

（六）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七）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

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八）公司每年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可以

以现场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独立董事

应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并披露。

（九）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若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应在年报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

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同时对上年度未分红

留存资金使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并披露。

（十）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

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十一）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

需调整或者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

独立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十二）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在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当减扣该股

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该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召开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长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

Ｏ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西安大唐芙

蓉园景区芳林苑酒店（西安市芙蓉西路

９９

号）召开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内容：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已经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３

、监票人、见证律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三、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北京时间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股东身份证复印件、股

东上海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上海股票账户卡、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上海股票账户卡、法人单

位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

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公司地址：西安市雁塔南路

２９２

号曲江文化大厦

７

层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６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９

）

８９１２９３５５

传 真：（

０２９

）

８９１２９３５０

联 系 人：许焱、姚焰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附：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长安信息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下列全部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 托 日 期 有 效 期 限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备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回避”、“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

”为准，对同一事项表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

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

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还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参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

“天天基金”）签订的代销协议，天天基金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开始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以下基金产品。 投

资人可通过天天基金办理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务。 并对通过天天基金申购本基

金管理人旗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１

２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

３６０００３

３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５

４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６

５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７

６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３６０００８

；

Ｃ

类

：

３６０００９

７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０

８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１

９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２

１０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３６００１３

；

Ｃ

类

：

３６００１４

１１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６

１２

光大保德信添天利季度开放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

３６００１７

；

Ｂ

级

：

３６００１８

一、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如下：

第一部分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申购时间和申购

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申购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

方式。

（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上述基金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二）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办理时间同基金日常交易时间。

（三）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天天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根据业务需要，本基金管理人还将会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办理方式

１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销售机

构的规定；

２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关凭证到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五）扣款金额

基金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最高最低扣款金额都需遵从销售机构的要求（天天

基金要求投资者每期扣款基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六）扣款日期

１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２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

否则为次月。

（七）扣款方式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和扣款金额进行自动扣款，若遇非基金开

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销售机构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３

、投资者账户余额不足则不扣款，请投资者于每期扣款日前在账户内按约定存足资金，以保证业务申

请的成功受理；

４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扣款规则以投资者与销售机构之间的约定为准。

（八）申购费率

目前本基金管理人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采取“前端收费”模式，故定期定额申购也只采取“前端收费”

模式，如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九）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与基金申购申请日为同一日，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

成交情况。

（十）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期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可提出变更申请； 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第二部分 基金转换业务

（一）基金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产品的投资者。

（二）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天天基金办理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根据业务需要，本基金管理人还将会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三）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四）基金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

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请办理该项业务的基金投

资者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１

、转出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２

、转换费用：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

申购费率差

／

（

１＋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各股票型基金在转换过程中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或转入基金申购费用为固定费用时， 则该基金

计算补差费率时的转出基金的原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视为

０

；

基金在完成转换后不连续计算持有期；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为基金转换当日转出金额对应得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之差。

具体赎回费费率以及各基金申购费率差请参照相应的基金合同或相关公告。

３

、转入金额与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五）基金转换规则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２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３

、基金转换遵循“份额转换”的原则，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当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必须一次性申请转换。

４

、当日的基金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５

、转换费用中申购补差费实行外扣法收取，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六）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１

、基金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即不得撤销。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进行

确认，确认成功后为基金持有人办理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３

、本公司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按规定予以公告。

（七）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的

转出申请；

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

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按规定予以公告。

二、网上交易优惠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个人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上述基金的，

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具体办法如下：

（一） 优惠前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不享受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二） 优惠前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实行

４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三、联系及咨询方式：

欢迎广大投资者咨询以及办理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

时间及流程参照天天基金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拨打天天基金客户服务电话，或至天天基金各销售网点进行咨询。

网站：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２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５３５２４６２０

，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

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

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５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及增加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文体楼

１１

楼会议室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张大德先生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含股东代理人） 共

２３

名， 代表股份数

４

，

１０６

，

２５９

，

６２６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７．８０％

。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

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４

，

１０６

，

２５９

，

６２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周旭东 叶立森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证明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２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道合律师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０２

号

致：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依据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攀钢钒钛”）之委托，指

派周旭东、叶立森律师出席了攀钢钒钛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

次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相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经办律师审查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凭证或有关的授权委托书、本次股东大会有

关议案等文件，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攀钢钒钛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正文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攀钢钒钛董事会召集。 攀钢钒钛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的内容包括了：会议时间、地点、

召集人、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务联系电话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攀钢钒钛还公告了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相关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对外投资公告》等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文体楼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召开方式与公告相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

事张大德先生主持，符合攀钢钒钛章程的规定。

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３

名。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攀

钢钒钛股份共计

４

，

１０６

，

２５９

，

６２６

股，占攀钢钒钛总股本的

４７．８０％

。 攀钢钒钛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办律师审查了出席会议股东的证券帐户、居民身份证等相关文件，出席

会议的股东全部系记载于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据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亦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新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的提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

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现场监票，投票结束后在见证律师面前

统计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

规定，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经办律师认为，攀钢钒钛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攀钢钒钛章程的规定。 会

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周旭东

经办律师：叶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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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９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１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田益群先生

６

、出席会议情况：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６

，

７４３

，

８６０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９５％

。

７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

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会议采取审议后集中表决，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董事会通过的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审议《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２

、表决情况：

审议《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６

，

７４３

，

８６０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韩海鸥律师、谭立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确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关于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承贵司委托，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韩海鸥、谭立

荣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

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本所

律师提供了与股东大会召开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它资料予以审查和验证。 公司承诺

其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证明，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以下简称“《执业规则》”）和《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对公司提供的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并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决定，并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大连市中山区七一

街

１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已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

间和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登记事项等相关事项公告告知全体股

东，并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

括代理人）共计

４

人，均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持有及代表的股份总数

１０６

，

７４３

，

８６０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９．９５％

。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有本人居民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出

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代表已获得股东单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东的代理人持有股东出具

的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田益群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

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告的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已于法定时间内公布了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即《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

东大会不存在对原有议案进行修改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况，不存在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１

、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对会议通知公告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充分的

审议，并进行了逐项表决。 表决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按照《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和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２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做出决议，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公告所列明的全部议案，上述

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经办律师：韩海鸥

谭立荣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